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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辦理114年度「三合街2段及磺港路道路截角改善工程」 

第2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 事由：說明本府辦理114年度「三合街2段及磺港路道路截角改善工程」 

      之興辦事業概況，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 

      （理）性暨本工程土地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回應及處理結果。 

二、 時間：114年4月24日下午2時30分 

三、 地點：臺北市政大樓北區2樓 N210會議室 

四、 主持人：李定鴻股長 代                             紀錄：陳建銘 

五、 出席單位及人員： 

臺北市陳賢蔚議員辦公室：王昱仁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曾紫涵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鄧雅今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另有要公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林慧如、余成偉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林俊廷、陳建銘、王昭惠 

六、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穎、陳○銘 

七、 興辦事業概況： 

（一） 各位鄉親大家好，感謝大家百忙中前來參加「三合街2段及磺港路道 

路截角改善工程」第2次公聽會，舉辦公聽會係為落實土地徵收條例 

立法精神，有關依都市計畫法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申請徵收前應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 

見。」 

規定舉行公聽會。 

（二） 本工程係本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為配合「磺港溪再造 C段護岸及步道 

整建工程」設置斜坡道需求，故請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將北投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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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街2段409號前與磺港路路口，優先列為114年度本市開闢計畫案 

，並取得道路用地，俾利工程進行。 

（三） 計畫內容：改善北投區三合街2段409號前及磺港路道路轉彎處截角 

。 

八、 事業計畫之必要性及公益性評估說明： 

（一） 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 

1. 本計畫目的與預定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 

（1） 本案土地分別於民國59年（奇岩段五小段19-1地號土地）及 

111年（奇岩段五小段19-2地號土地）劃設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迄今仍維持計畫道路。 

（2） 本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辦理磺港溪再造工程於延壽橋至西安 

橋間，將磺港溪與鄰近奇岩1號、2號公園結合，創造優質的 

公園綠地與親水環境供民眾休憩，且同時增加滯洪空間提升 

防洪能力，惟於三合橋段、三合街2段409號前與磺港路路口 

處，屬未徵收開闢之道路用地，無法將既有階梯改設為斜坡 

道，恐使年長者、娃娃車等通行不便及有安全疑慮。 

（3） 經北投區清江里辦公處，提案將三合街2段409號前與磺港路 

路口增設人行斜坡道銜接至三合街2段，併案本工程計畫道路 

，以利改善人行安全及便利性。 

2.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本工程道路範圍面積合計約13平方公尺，皆為私有土地，徵收私 

有土地均為改善道路截角所必需，用地範圍無法縮減，已達必要 

最小限度範圍。 

3.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工程估計完工後，可提供人、無障礙通行，改善地區居住環境 

，美化市容觀瞻，提升市民生活品質；經評估無其他更合適之替 

代地區巷道。 

4.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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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容積移轉： 

本案尚無土地所有權人提出。 

（2） 公、私有土地交換： 

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辦法雖 

訂有以地易地相關規定，惟本市114年度均無可供交換之公有 

非公用土地，故無法以此方式辦理。 

（3） 聯合開發： 

聯合開發方式，雖係公私合作共同進行開發建設方式之一， 

惟本案工程並無報酬及收入，依工程屬性不適合聯合開發。 

（4） 捐贈： 

私人捐贈雖係公有土地來源之一，仍視土地所有權人意願主 

動提出，並願意配合完成相關手續，本工程範圍土地迄今未 

接獲土地所有權人提出捐贈意願。 

（5） 設定地上權或租用： 

因本工程係永久使用，無法明定時限歸還土地所有權人，為 

配合工程施工及後續維護管理之考量，不宜以設定地上權或 

租用方式取得。 

5.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本工程完工後，可提供市民優質之公園綠地與親水環境整體及無 

障礙動線，故本路段確有其開闢之必要性。 

（二） 興辦事業計畫之公益性說明 

1. 社會因素： 

（1） 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 

本工程坐落位置為本市北投區清江里，依據北投區戶政事務 

所114年1月份統計資料，清江里人口數為9,485人，年齡結 

構為0至100歲以上，其中以20至74歲人口居多；本道路工程 

開闢後，有利改善人行安全及便利。 

（2） 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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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範圍面積約13平方公尺，完工後可供年長者、娃娃車 

及民眾通行之便利，並結合磺港溪與鄰近奇岩1號、2號公園 

優質的公園綠地與親水環境供民眾休憩，故本工程開闢符合 

道路開闢後，受益人數較多者之原則，對周圍現況有正面助 

益。 

（3） 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本道路開闢有利改善人行安全及便利，提供身障族群更寬敞 

之通行環境，對生活型態將有助益。另工程範圍內經查無部 

分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65歲以上獨居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惟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一具身心障礙者身分，屆時將函請 

社會局依相關規定協助。 

（4） 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本工程開闢後，有利改善人行安全及便利，且有優質的公園 

綠地與親水環境供民眾休憩，故應無健康風險影響。 

2. 經濟因素： 

（1） 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工程範圍內土地分別於59年（19-1地號）及111年（19-2地 

號）劃為道路用地（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後對政府稅收 

並無影響。 

（2） 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都市計畫劃定為道路用地，且現況無農耕使用，徵收後不影 

響糧食安全。 

（3） 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本工程開闢無影響任何工廠及公司搬遷，並不影響就業、轉 

業人口，惟道路闢建完成後間接帶動休憩人潮，長期可促進 

居民從事商業行為之意願。 

（4） 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 

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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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土地補償所需經費已列入本府工務局114年度補償費用 

預算辦理，並無造成財政排擠效果。 

（5） 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徵收範圍內並無農林漁牧之產業鏈，故對農林漁牧產業無影 

響。 

（6） 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徵收土地為都市計畫道路用地，為利改善人行安全及便利性 

，而增加土地利用完整性。 

3. 文化及生態因素： 

（1）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本次徵收土地係將三合街2段409號前及磺港路間，進行轉彎 

處截角改善，並增設人行斜坡道，對周邊居民及社會整體環 

境風貌有正面改善。 

（2）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本工程範圍內無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故不致造成 

對文化古蹟之改變。 

（3）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本工程開闢完成後，可結合磺港溪與鄰近奇岩1號、2號公園 

優質的公園綠地與親水環境供民眾休憩，有利改善人行安全 

及便利。 

（4） 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本工程範圍內無環境敏感區域，並無破壞生態環境之虞。 

（5） 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工程完工後能優化人車通行環境、增進該區域交通順暢，有 

效促進該地區經濟及商業發展，對社會整體環境發展將有助 

益。 

4. 永續發展因素： 

（1）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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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土地闢建為道路後能美化市容、交通順暢，提升周邊居 

住環境品質，有助於整體區域發展，建立自然及人文和諧並 

存的生態都市，故對國家政策「永續環境」、「永續社會」及 

「永續經濟」之提升實有助益。 

（2） 永續指標： 

道路開闢供公眾使用，可增加民眾通行帶動地方繁榮，落實 

環境永續利用之目標，道路施工將採順應地形、地勢及環保 

節能，且工程完工後有助於整體區域發展，促進區域土地使 

用，達到良性循環之永續經濟。 

（3） 國土計畫： 

本案私有土地依都市計畫法第48條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後， 

開闢為道路使用，有助增進地區交通流暢，改善地區居住環 

境，加速地區繁榮發展，強化災害防救能力，美化市容觀瞻 

，提升人民生活品質；將能建構一個高品質的生活環境，以 

及人性化永續發展的生活空間，故將充分達成國家計畫永續 

發展之目標。 

（三） 其他因素說明： 

本工程施作後有助交通環境改善，強化災害防救能力，改善市容觀瞻 

，促進整體生活圈的均衡發展；並經評估本工程符合下列公益性、必 

要性、適當性、合法（理）性： 

1. 公益性： 

本工程道路開闢後，可結合磺港溪與鄰近奇岩1號、2號公園優質 

的公園綠地與親水環境供民眾休憩。 

2. 必要性： 

本工程係將三合街2段409號前及磺港路間，進行轉彎處截角改善 

，並增設人行斜坡道，有利改善人行安全及便利。 

3. 適當性： 

為保障私有財產，擬徵收之私有土地，已在工程設計及道路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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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上檢討，經綜合考量開闢效益高，環境衝擊最低及儘量利用 

既有道路規劃設計原則辦理，使本計畫更具適當性。 

4. 合法（理）性： 

本工程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2款及都市計畫法第48條規定辦 

理，並依公告道路用地範圍辦理用地取得。 

         經評估本工程符合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理）性。 

九、 第1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陳述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 

應與處理情形： 

（一） 土地所有權人陳○利委任陳○銘意見： 

1. 土地劃分部分，我方土地所有權狀，108年11月29日發狀時地 

號為0019-0000，何時變0019-0001及0019-0002。 

2. 水利處於108年開始規劃，預定114年10月完工，規劃時並無徵 

收計畫；於114年3月份開公聽會時，何人提出意見，有無相關 

紀錄，及何人決定變更。 

3. 相關設計依現場簡報並不符合徵收要求，請協助依設計圖現場 

放樣後並現場討論。 

             單位回復說明： 

             本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回復： 

1. 本處辦理磺港溪再造於延壽橋至西安橋間，係將磺港溪與鄰近 

奇岩1號、2號公園結合，藉以創造優質的公園綠地與親水環境 

供民眾休憩，同時亦增加滯洪空間提升防洪能力，目前正施工 

中，工程預定於114年10月完工，合先敘明。 

2. 經查三合橋段於三合街2段409號與磺港路路口屬未徵收開闢道 

路用地，無法將階梯改設為斜坡道，致年長者、娃娃車等有通 

行不便及安全疑慮，故本市北投區清江里辦公處乃於113年6月 

19日臺北市北投區113年「市長與里長有約」提案建議旨揭路 

口增設人行斜坡道銜接三合街2段，且併案徵收私地新闢該路 

口都市計畫道路，以利改善人行安全及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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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旨揭工程範圍內之公有地原訂於114年3月13日辦理土地鑑界 

因大雨取消，後續將擇期再辦，惟當日本處仍就斜坡道初步設 

計內容於現場測量放樣，讓當地居民了解新設斜坡道相對位置 

。 

4. 有關新設斜坡道排水部分，已規劃洩水坡度並增設截水設施流 

入下方側溝內，另輪椅、機車進出動線部分，已規劃於斜坡道 

終點處與騎樓柱間留設通道寬度約1.5公尺供進出使用。 

本府都市發展局回復： 

1. 查旨揭19-1地號土地係本府59年7月4日公告實施「陽明山管 

理局轄區主要計劃案」案劃設為「道路用地」迄今。至旨揭 

19-2地號係本府59年7月4日公告實施「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 

要計劃案」案劃設主要計畫為「住宅區」，後於65年7月9日公 

告實施「擬定北投區北投火車站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 

訂主要計畫案」擬定細部計畫為「住宅用地」，復於72年7月 

11日公告實施「修訂北投區北投火車站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案」變更為「第三種住宅區」，又於111年10月7 

日公告實施「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案（第一階段）」變更為「道路用地」迄今（變更編號 

細北07）。 

2. 另有關前開19-2地號土地變更為「道路用地」一事，本局於 

辦理「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第一階段）」案期間，業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本市士林地政事務所回復： 

經查本案係分於108年及111年間因使用分區不同辦理逕為分割 

，由奇岩段五小段19地號分割出19-1及19-2地號土地。 

（二） 土地所有權人陳○志、陳○琨、陳○聖、陳○聲及陳○敏委任陳 

○穎意見： 

1. 無意願讓政府徵收北投區奇岩段五小段19-1及19-2地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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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請提供多種方案設計圖，114年3月13日當天，土地鑑界與工程 

放樣後，請有權變更設計人員參加討論： 

2.1 斜坡道完全使用公有地的設計圖。 

2.2 使用19-1地號土地地下部分，做基礎建設之設計圖。 

3. 三合街2段411號與413號等大樓住戶，使用輪椅者行進方向， 

目前只能依靠現有人行道進出家裡（騎樓間有高低差問題，19 

地號土地為私有土地），未來建立斜坡道時，請確保使用輪椅 

者，也可以從斜坡道進出家裡。                                                                                                                                                                                                                                                                                                                                                                                                                                                         

4. 請提出施做斜坡道與擋土牆後，如何確保颱風雨水對三合街2 

段409號至413號住戶無影響。 

5. 請提供409號住戶經公有斜坡道到三和橋的動線。 

          單位回復說明： 

          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回復： 

          土地所有權人所有土地無意願被徵收，本處原則予以尊重，惟為推 

          動公共建設，後續仍會請相關單位與土地所有權人多加協商及說明 

          。 

          本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回復： 

1. 經查三合橋段於三合街2段409號與磺港路路口屬未徵收開闢道 

路用地，無法將階梯改設為斜坡道，致年長者、娃娃車等有通 

行不便及安全疑慮，故本市北投區清江里辦公處乃於113年6月 

19日臺北市北投區113年「市長與里長有約」提案建議旨揭路 

口增設人行斜坡道銜接三合街2段，且併案徵收私地新闢該路 

口都市計畫道路，以利改善人行安全及便利。 

2. 另旨揭工程範圍內之公有地原訂於114年3月13日辦理土地鑑界 

因大雨取消，後續將擇期再辦，惟當日本處仍就斜坡道初步設 

計內容於現場測量放樣，讓當地居民了解新設斜坡道相對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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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新設斜坡道排水部分，已規劃洩水坡度並增設截水設施流 

入下方側溝內，另輪椅、機車進出動線部分，已規劃於斜坡道 

終點處與騎樓柱間留設通道寬度約1.5公尺供進出使用。 

十、 第2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陳述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 

應與處理情形： 

（一） 土地所有權人陳○利委任陳○銘意見： 

1. 不同意徵收。 

2. 依現狀可調整規劃，無須徵收。 

              單位回復說明： 

              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回復： 

1. 所有權人第1次公聽會及本次公聽會皆明確表示所持有本市北 

投區奇岩段五小段19-1及19-2地號土地（道路用地（公共設施 

用地）），無意願被市政府徵收，故本處予以尊重，並將辦理後 

續事宜。 

2. 調整規劃設計部分，依本局水利工程處114年4月22日北市工水 

河字第1146026477號函說明，經檢討評估後於斜坡道路口人行 

道停等區範圍縮小，應可避免於私有土地上施作。 

（二） 土地所有權人陳○志、陳○琨、陳○聖、陳○聲及陳○敏委任陳 

○穎意見： 

無意願徵收。 

          單位回復說明： 

          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回復： 

          所有權人第1次公聽會及本次公聽會皆明確表示所持有本市北投 

          區奇岩段五小段19-1及19-2地號土地（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 

          地）），無意願被市政府徵收，故本處予以尊重，並將辦理後續事 

          宜。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 結論：本工程原為配合本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辦理「磺港溪再造 C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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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岸及步道整建工程」所規劃之道路工程。惟經水利處檢討後 

      ，該工程範圍已調整，可避免涉及私人土地施工。另經召開2 

      次公聽會，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均表達反對徵收之意見，故後續 

      本工程是否繼續開闢，本府將另行研議。 

十三、 散會：下午3時35分 

                                                                                                                                                                                                                                                                                               

                                                                                                                                                                                                                                                                                                                                                          


